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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16〕64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96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

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重组问询函所提及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明牌珠宝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根据预案披露，苏州好屋 2016 年 1-6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分别为 29,168.02 万元、56,550.54 万元、47,429.42 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 8,150.72 万元、249.64 万元、479.84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53.26%、52.72%、

32.27%，净利率为 27.94%、0.44%、1.01%。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1）请结合

苏州好屋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情况，详细说

明上述期间净利润、毛利率与净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与合理性，并与同行业主

要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2）请披露上述报告期间内苏州好屋前五大

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3）如苏州好屋存在大额非经常性损益，请

说明相关损益是否具有持续性，并请列表说明上述期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情况，以及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4）根据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受让与增资公告》，苏州好屋 2015 年 1-9 月、2014 年度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 58,708.48万元、64,954.1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001.12万元、2,338.14

万元，《受让与增资公告》中上述及其他主要财务数据均与预案披露的财务数据

存在较大差异，请逐项详细说明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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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反馈意见第 2条） 

(一)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好屋）两年一期净利润大

幅波动的原因 

项  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91,680,217.44 565,505,393.72 474,294,201.65 

营业成本 136,330,985.58 267,344,514.59 321,245,724.97 

期间费用 53,755,092.46 228,183,152.80 89,663,904.88 

投资收益  4,697,816.32   -283,161.64   -414,249.46  

营业外收支  18,110,242.83   8,179,466.48   -893,523.18  

净利润 81,507,168.67 2,496,361.66 4,798,374.45 

2016年 1-6月净利润较 2015 年度增加 7,901.08万元，主要系 2015年度苏

州好屋因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并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相应计入管理费用9,621.84

万元所致。 

2014 年度净利润相对 2016 年 1-6 月及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 2015 年度

净利润分别减少 7,670.88 万元、9,391.64 万元，主要系 2014 年度苏州好屋业

务模式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同时项目成本支出偏高，导致毛利较

低所致。 

经核查，我们认为苏州好屋两年一期符合成长期企业的基本特点，净利润波

动基本合理。 

(二)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净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与同行业主要公司

比较分析 

1．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净利率情况 

核算方法 项   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团购收入净

额法[注] 

营业收入 291,680,217.44 565,505,393.72 474,294,201.65 

营业成本 136,330,985.58 267,344,514.59 321,245,724.97 

毛利率 53.26% 52.72% 32.27% 

其中：团购业务占比 90.22% 96.14% 97.28% 

      团购业务毛利率 55.68% 53.65% 32.38% 

分销业务毛利率 29.85% 27.70% 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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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1,507,168.67 2,496,361.66 4,798,374.45 

净利率 27.94% 0.44% 1.01% 

团购收入全

额法[注] 

营业收入 593,129,081.64 989,695,087.44 678,902,992.20 

营业成本 437,779,849.78 691,534,208.31 525,854,515.52 

毛利率 26.19% 30.13% 22.54% 

其中：团购业务占比 95.19% 97.79% 98.10% 

      团购业务毛利率 25.95% 30.14% 22.43% 

      分销业务毛利率 29.85% 27.70% 25.46% 

净利润 81,507,168.67 2,496,361.66 4,798,374.45 

净利率 13.74% 0.25% 0.71% 

注：目前，苏州好屋主要业务领域为新房电商服务，包括新房团购服务、新

房分销服务。 

团购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新房置业者。苏州好屋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拓客

的方式确定目标置业者，合作的房地产开发商向苏州好屋引入的置业者提供团

购优惠，置业者向苏州好屋支付团购服务费获取购房团购优惠。在上述团购服

务的商业模式下，苏州好屋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团购服务合同，一般房地产开

发商会在团购服务合同中约定，苏州好屋预先向置业者收取的团购服务费的一

定比例（固定投入比例）用于房地产开发商指定的第三方营销费用支出或支付

经纪人佣金。第三方公司和营销活动内容由房地产开发商指定，苏州好屋不具

有第三方营销主体的选择权及定价权，仅负责执行，应认定为提供商品或服务

的代理人。故苏州好屋在置业者与房地产开发商达成购房交易时，根据团购服

务合同约定，将置业者预先支付的团购服务费在扣除按一定比例投入的营销费

用及佣金支出后的净额确认团购服务收入（即净额法）。苏州好屋以团购服务费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分销服务收入主要是指房地产市场渠道销售收入。苏州好屋与房地产开发商

签订分销渠道合同，在所提供的渠道销售服务达到合同条款约定时，按房地产成

交金额（或成交数量）和合同约定渠道费率（或单价）计算应收取的分销服务费，

开具分销服务费结算单并经开发商确认后，确认渠道销售收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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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净利率波动原因 

项  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团购收入净额法毛利率 53.26% 52.72% 32.27% 

团购收入全额法毛利率 26.19% 30.13% 22.54% 

团购收入净额法净利率 27.94% 0.44% 1.01% 

团购收入全额法净利率 13.74% 0.25% 0.71% 

(1) 毛利率波动原因 

在净额法确认收入情况下，因 2014 年度苏州好屋同开发商约定固定投入条

款的团购服务项目相对 2015年度、2016年 1-6月较少，导致需抵销的营业收入

及营业成本金额较小，故按净额法计算的 2014年度毛利率相对 2015年度、2016

年 1-6月较低。在还原抵消的团购服务收入及成本金额后，即按全额法计算的情

况下，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变动相对平稳。2014 年度因苏州好屋业务模式

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同时项目成本支出偏高，项目毛利率偏低， 

2015年度至 2016年 1-6月，随着苏州好屋业务模式逐渐成熟，业务规模持续扩

大，项目毛利率有所上升。 

(2) 净利率波动原因 

2014 年度，苏州好屋业务模式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同时项

目成本支出偏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不强，故净利率较低；2015 年度，苏州好

屋净利润受股份支付费用 9,621.84 万元的影响较大，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2015 年度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净额法净利率为 17.46%，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全额法

净利率为 9.97%。在不考虑 2015 年度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下，2015年度至 2016

年 1-6月苏州好屋业务模式逐渐成熟，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盈利水平逐年增强，

净利率也随之上升。 

3．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净利率与同行业主要公司比较分析 

（1）毛利率与同行业主要公司比较分析 

同行业主要公司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房

地产电子商务服务业务） 
60.87% 83.52%  

广东房掌柜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新房电商业务） 
13.66% 31.62%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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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互联网+业务） 
8.48% 16.82% 12.11% 

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代理销售业务） 
24.07% 12.99% 28.84% 

平均毛利率 26.77% 36.24% 28.49% 

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净额法毛利率 53.26% 52.72% 32.27% 

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全额法毛利率 26.19% 30.13% 22.54% 

注：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5086）的房地产电子商务服务

业务、广东房掌柜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6918）的新房电商业务、深

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285）的互联网+业务与苏州好屋

团购服务业务模式相类似；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1496）的代理销售业务与苏州好屋的分销服务业务模式相类似。在同行业主要

公司公开信息中未明确披露全额法及净额法核算情况，但从各自公开信息对收入

确认政策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判断同行业主要公司收入核算方法为全额法，故这

里计算的行业平均毛利率为全额法下的平均毛利率。 

从上表可知，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电子商务服务毛利率较

高，主要是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兼有房地产电商业务及线上互联网营销业

务，房地产电商业务的上游环节营销推广活动均由其内部团队执行，故毛利率高

于行业平均毛利率。剔除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影响后，2016 年 1-6 月、

2015年度及 2014年度，行业平均毛利率分别为 15.40%、20.48%、28.49%。 

2014年度，苏州好屋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同时管理运营模式还在不断完善，

项目成本费用控制有待提高，苏州好屋毛利率低于行业平均毛利率；2015 年度

至 2016 年 1-6 月苏州好屋管理运营模式不断成熟，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毛利率

有所上升。 

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按全额法计算的毛利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超过同行业可

比公司平均值，盈利能力逐渐增强。 

（2）净利率与同行业主要公司比较分析 

同行业主要公司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厦门房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5.84% 24.13% 6.86% 

广东房掌柜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72.57% -16.3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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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7.84% 11.55% 12.66% 

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5% 3.84% 6.00% 

平均净利率 -8.99% 5.80% 6.72% 

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净额法净利率 27.94% 0.44% 1.01% 

苏州好屋团购收入全额法净利率 13.74% 0.25% 0.71% 

注：从“毛利率与同行业主要公司比较分析”中已作出判断，这里计算的行

业平均净利率为全额法下的平均净利率。 

2014 年度，苏州好屋业务模式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同时项

目成本支出偏高，公司盈利水平较差，故该年度净利率低于行业平均净利率水平；

而行业平均净利率 2015年度至 2016年 1-6月波动异常，系受广东房掌柜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因自身业务、定位等原因影响导致其 2015年度、2016年 1-6月净利

润为大额负数，导致其净利率出现大额负数，进而拉低整体行业平均净利率。剔

除广东房掌柜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2014年度至 2016年 1-6月行业平均净

利率分别为 8.51%、13.17%、12.21%。而苏州好屋在全额法下计算的 2014年度、

2015年度（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2016年 1-6月的净利率分别为 0.71%、

9.97%、13.74%，该波动趋势整体逐渐向同行业主要公司平均净利率靠拢。 

经核查，我们认为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毛利率、净利率波动合理，与同行业主

要公司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无重大异常。 

(三) 两年一期苏州好屋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 

1．团购服务收入以净额法反映的前五大开发商 

（1）2014年度 

开发商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69,007,978.69 14.55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6,294,748.53 11.87 

苏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32,342,874.71 6.82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428,239.01 5.1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4,990,011.03 3.16 

  小  计 197,063,851.97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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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度 

开发商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55,287,687.30 9.78 

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45,730,634.79 8.0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9,623,000.00 5.24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6,441,767.72 4.68 

江苏吴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7,369,306.98 3.07 

小  计 174,452,396.79 30.86 

（3）2016年 1-6月 

开发商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18,676,039.63  6.40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4,567,121.28  4.99 

碧桂园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5,062,783.03 5.16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306,421.91  3.88 

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264,654.30 3.86 

小  计 70,877,020.15 24.29 

2．营业成本以净额法反映的前五大供应商 

（1）2014年度 

供应商名称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占比（%）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   3,332,000.00  1.04 

 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604,000.00  1.12 

 宁波江东华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776,000.00  0.55 

 广州惠理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1,280,656.00  0.40 

 上海永禾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60,000.00  0.39 

  小  计  11,252,656.00  3.50 

（2）2015年度 

供应商名称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占比（%） 

上海福人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188,375.8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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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570,828.42  0.96 

北京怡然居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94,300.00  0.67 

昆山易立家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671,000.00  0.62 

苏州定帆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42,200.00  0.54 

  小  计 11,666,704.24 4.36 

（3）2016年 1-6月 

供应商名称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占比（%） 

上海华瑶房地产经纪事务所  3,600,000.00  2.64 

泰兴市欧凯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1,942,665.70  1.43 

上海福人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778,640.00  1.30 

江苏江南大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310,061.89  0.96 

杭州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40,085.02  0.91 

  小  计  9,871,452.61  7.24 

(四) 苏州好屋两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及持续性分析 

1．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项  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05,108.42 280,304.1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8,495,600.00 8,913,400.00 38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2,630,745.29 531,411.52 2,111,314.8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2,013,015.73 46,838.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946.45 -1,115,722.41 -1,162,784.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14,249.46 

小  计 25,647,522.99 8,656,231.65 914,2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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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

表示） 
6,411,880.75 2,435,990.25 521,663.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7.50 -12,826.61 1,891.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9,235,334.74 6,233,068.01 390,725.80 

2．非经常性损益持续性分析 

苏州好屋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主要为政府补助、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向非金

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以及理财产品收益，主要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备注 

扶持金 10,520,000.00 3,160,000.00  
由上海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管理委员会拨入 

扶持金、奖励金 7,825,600.00 353,400.00 50,000.00 
由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留

园街道办事处拨入 

扶持金  3,570,000.00  
由上海通河工贸开发有限公

司拨入 

地方预算存款  770,000.00 230,000.00 由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拨入 

补助款  1,000,000.00  由张庙街道办事处拨入 

专项资金 150,000.00 10,000.00  由苏州市姑苏区财政局拨入 

专项资金   100,000.00 
由苏州市姑苏区经济和科技

局拨入 

项目经费  50,000.00  由南京市江宁区财政局拨入 

小  计 18,495,600.00 8,913,400.00 380,000.00 
 

 
经核查分析，苏州好屋非经常性损益不具备持续性。 

(五) 苏州好屋两年一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及波动原因分析 

项  目 2016年 1-6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净利润 81,507,168.67   2,496,361.66   4,798,374.45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9,235,642.24  6,220,241.40  392,617.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2,271,526.43  -3,723,879.74   4,405,757.43  

2015年度苏州好屋因确认股份支付计入管理费用 9,621.84 万元，导致苏州

好屋净利润减少 9,621.84万元，故 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

数。 

经核查，我们认为苏州好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波动原因与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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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之相关分析基本保持一致。 

(六) 《受让与增资公告》中的主要财务数据与预案披露的财务数据的差异

情况分析 

1．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差异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案披露数据 《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据 差异 

总资产 24,954.21  26,673.46  -1,719.25  

负债  22,281.43   24,879.78  -2,598.35  

所有者权益  2,672.78   1,793.68  879.10  

营业收入  47,429.42   64,954.11  -17,524.69  

营业成本  32,124.57   49,369.90  -17,245.33  

营业利润  1,262.14  3,478.65 -2,216.51  

利润总额  1,172.79   3,389.60  -2,216.81  

净利润  479.84   2,338.14  -1,858.30  

总资产：预案披露数据比《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据减少 1,719.25万元，

主要原因系预案披露数据中对资产与负债两边同时挂账金额 1,703.91 万元进行

对冲所致。 

负债：预案披露数据比《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据减少 2,598.34 万元，

主要原因一方面系预案披露数据中确认以前年度及 2014 年度预收款项结转营业

收入 5,506.41万元，对冲资产与负债两边同时挂账金额 1,703.91 万元，合计负

债减少 7,210.32万元；另一方面系预案披露数据中补计以前年度及 2014年度成

本 2,504.14万元，补提以前年度及 2014年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 1,424.56万元，

合计负债增加 3,928.70万元。  

所有者权益：预案披露数据比《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据增加 879.10 万

元，主要原因一方面系预案披露数据之净利润减少 1,858.30 万元（原因如下所

述）；另一方面系预案披露数据中确认以前年度收入 2,569.63 万元，调整减少以

前年度成本 1,762.48万元，补提以前年度所得税费用 1,123.64 万元；上述原因

合计调增未分配利润 1,350.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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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案披露数据比《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据分别减

少 17,524.69 万元、17,245.33 万元，主要原因系预案披露的 2014 年度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系按净额法列示的数据，抵销了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20,460.88万

元；而《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的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64,954.11 万元、营业成

本 49,369.90万元系按全额法列示的数据。由于营业收入确认口径不同，导致两

次披露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预案披露数据比《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数

据分别减少 2,216.51万元、2,216.81 万元、1,858.30万元，一方面系预案披露

数据确认收入 2,936.78 万元及补提成本 3,593.83 万元，其影响净额为-657.06

万元；另一方面系预案披露数据中补提往来款坏账准备，导致该资产减值损失增

加 1,234.70万元。 

2．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差异分析 

 预案披露的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56,550.54 万元系按净额法列示的数据，抵

销了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42,418.97 万元，若按全额法列示的营业收入应为

98,969.51 万元；《受让与增资公告》披露的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8,708.48

万元系按全额法列示的数据。由于营业收入确认口径不同，导致两次披露数据存

在较大差异。 

预案披露的 2015 年度净利润中扣减了因员工股权激励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9,621.84万元，导致预案披露的净利润仅为 249.64万元，而《受让与增资公告》

披露的 2015年 1-9月净利润 4,001.12 万元中未考虑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故两

次披露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二、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形成商誉的确认依据、计算方法、具体金额或区

间、会计处理 ，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反馈意见第 10 条） 

（一）商誉的确认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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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 

（二）商誉的计算方法、具体金额或区间及会计处理 

本次交易中，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苏州好屋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基准

日进行评估，评估方法包括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为了便于计算，假设本次交易

的合并日为 2016年 6月 30日，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6月 30日为

基准日按照资产基础法对苏州好屋进行预评估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预评估

价值作为公允价值。本次交易对应苏州好屋 100%股权的预成交金额与按照上述

方式确认的苏州好屋 2016 年 6 月 30 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

誉。商誉的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 94,010.12 

可辨认负债公允价值 38,283.40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55,726.72 

100%股权预成交金额 320,000.00 

商  誉 264,273.28 

由于上述计算确定商誉的基准日和实际购买日不一致，因此上述计算的商誉

和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基于实际购买日计算）会存在一

定的差异。公司将在收购完成后，以对应苏州好屋 100%股权成交金额与合并日

时点苏州好屋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重新计算并确认商誉。 

对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若苏州好

屋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实现的净利润达不到预测数，则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存在

减值风险，减值金额将影响公司利润，从而对公司未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鉴于你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已取得苏州好屋 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你公司将取得苏州好屋 100%股权，请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4 号的通知（财会[2010]15 号）》的规定，详细说明你公司对本次交易前持有

苏州好屋 25%股权的会计处理，以及对你公司损益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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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发表专项意见。（反馈意见第 11 条） 

（一）本次交易性质的分析判断 

企业购买股权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的，通常

应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一是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

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二是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

结果；三是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至少一项其他交易的发生；四是一项交易单独

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从公司两次购买苏州好屋股权来看，取得苏州好屋 25%的股权时，并未对后

续交易事项进行说明和约定；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苏州好屋 75%的

股权从而对其实施控制也不以前次交易为前提。公司的两次交易并不作为一个整

体一并筹划和确定下来的，两次股权交易并不旨在实现同一交易目的，也不构成

互为前提和条件。故公司两次股权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而属于通过多次

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二）对本次交易前持有苏州好屋 25%股权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损益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的通知（财会[2010]15号）》

的规定，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应当区分个别财

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

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

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

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

他综合收益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假设本次交易的合并日为 2016年 6月 30日，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苏州好屋

25%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70,0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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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5%=72,038.95 万元，本次交易取得苏州好屋 75%股权的交易作价初步为

24亿元，对应苏州好屋 100%股权的预成交金额为 32亿元，公司原持有苏州好屋

25%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8 亿元。在合并报表中，公司将购买日之前持有苏州好屋

25%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并与其账面价值 72,038.95万元的差额 7,961.05

万元，计入公司购买日所属年度的投资收益，公司购买日所属年度损益将增加

7,961.05万元。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